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中哈国界的协定 

 

(1994年 4月 26日签订于阿拉木图并于 1995年 9月 11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为了明确和确定已达成一致地段的中哈

国界线走向，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以有关目前中哈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

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根据在边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协议，

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哈边界问题并明确和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走向。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国界线走向如下： 

  中哈国界第一界点在阿尔泰山脉（原苏联地图为南阿尔泰山岭）山脊线上。该

界点位于中国境内卡拉迪尔３３１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３１８．０米高地）

北偏西北约４．４公里，中国境内２９５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９９３．０米

高地）东北约９．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２５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高

地）东南约６．６公里。 

  从第一界点起，中哈国界线沿阿尔泰山脉（原苏联地图为南阿尔泰山岭）的山

脊线大体向西行，经过木孜他乌山３５４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５８９．０米

高地）、３０９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１１８．６米高地）、３３５２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３３３１．０米高地），至第二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线的一个

鞍部，位于中国境内乌勒３０１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０４２．０米高地）以

北约１２．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３２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３５９．０

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５．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０１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３０３３．０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５．２公里。 

  从第二界点起，国界线沿山谷大体向西偏西南行，至阿克哈巴河（原苏联地图

为阿克卡巴河）河源，然后顺该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南行，至第三

界点。该界点在阿克哈巴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克卡巴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

和喀拉哈巴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卡巴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

于中国境内１６０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６０８．０米高地）西北约８．５公

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６５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６４５．０米高地）以东约

３．７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秋巴尔塔布勒加山１７８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舒

巴尔－塔布尔嘎山１７８１．８米高地）以南约１０．０公里。 

  从第三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偏西南行约１４．９公里，至第四界点。该

界点在上述直线与伯勒哲克殷毕尔爱喇克巴什河（原苏联地图为别列则克登－贝尔

－艾雷克－巴什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７８米

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９０．０米高地）东北约９．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

７０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６９９．５米高地）东南约８．２公里，哈萨克斯

坦境内２３１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３１１．３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２．２公

里。 



  从第四界点起，国界线顺伯勒哲克殷毕尔爱喇克巴什河（原苏联地图为别列则

克登－贝尔－艾雷克－巴什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行，至该河水流

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与阔破尔他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阔破尔－塔斯－苏河）水流中

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然后再顺阔破尔他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阔破尔－塔斯

－苏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南行，至第五界点。该界点在阔破尔他

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阔破尔－塔斯－苏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和别列则克河

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７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１８９０．０米高地）以西约５．８公里，中国境内８８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８８８．０米高地）东北约１２．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莫赫纳塔牙山１８６７

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６５．８米高地）以南约３．４公里。 

  从第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行约１２．４公里，至第六界点。该界点在

克森阿什奇克真山１４１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克森阿什奇克真山脉山脊线上的

１４１６．２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８８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８８．０

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９．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６６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１６７１．４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８．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８２１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２０．１米高地）西南约７．０公里。 

  从第六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行约１０．４公里，至第七界点。该界点在

上述直线与阿克塔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克－塔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

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９４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多赫塔嫩－比依给山９８２米

高地）东偏东北约６．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木拉摩尔卡牙山１３９７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木拉摩尔纳牙山１３９６．３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５．６公里，哈

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１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１６．０米高地）西南约７．０

公里。 

  从第七界点起，国界线顺阿克塔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克－塔斯河）水流中心

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行至第八界点。该界点在阿克塔斯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克

－塔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阿拉克别克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尔卡别克河）

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９４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多

赫塔嫩－比依给山９８２米高地）以北约２．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６１米

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５９．０米高地）东南约１３．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

木拉摩尔卡牙山１３９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木拉摩尔纳牙山１３９６．３米高

地）南偏西南约７．４公里。 

  从第八界点起，国界线顺阿拉克别克河（原苏联地图为阿尔卡别克河）水流中

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南行，至第九界点。该界点在阿拉克别克河（原苏联地

图为阿尔卡别克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６１７米高地（原

苏联地图为一无名高地）西南约６．２公里，中国境内４６２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２

５．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４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４９．３米高地）东

北约９．０公里。 

  从第九界点起，国界线顺阿拉克别克河（原苏联地图为契塔依卡河）水流中心

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十界点。该界点在阿拉克别克河（原苏联



地图为契塔依卡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与额尔齐斯河（原苏联地图为乔尔内

－伊尔堆什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４６２米高地以

西约２０．８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３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３４．８米高

地）以南约４．０公里。 

  从第十界点起，国界线先溯额尔齐斯河（原苏联地图为乔尔内－伊尔堆什河）

南支流（左支流）的水流中心线，然后沿旧河床中心线大体向南行，至第十一界

点。该界点在上述旧河床的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４６２米高地以西约１９．８

公里，中国境内塔斯特倍山（原苏联地图为塔斯托别山）７０３米高地西北约２

９．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４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４６．８米高地）以

北约４．９公里。 

  从第十一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４９．４公里，经过４２４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至第十二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库塔勒河（原苏联

地图为库乌－塔尔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阿克多窝

拉克山７４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阿克布谷拉克－托别山７４６米高地）西南约

１５．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６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９３．９米高地）

以东约１．４公里。 

  从第十二界点起，国界线先溯库塔勒河（原苏联地图为库乌－塔尔河）水流中

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然后溯乌勒昆乌拉斯图河（原苏联地图为乌里昆－乌拉斯堆

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行，至第十三界点。该界点在乌勒昆乌拉斯

图河（原苏联地图为乌里昆－乌拉斯堆河）东、西两条河源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

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３６０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６２１米高地）北偏

西北约６．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９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９７９．０

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７．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沙雷托罗果衣山２５９２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萨雷托洛盖山２５９４．０米高地）以南约１３．５公里。 

  从第十三界点起，国界线先溯乌勒昆乌拉斯图河（原苏联地图为乌里昆－乌拉

斯堆河）西河源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然后沿冰谷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十

四界点。该界点在萨吾尔山（原苏联地图为萨吾尔岭）山脊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３

６０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６２１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５．４公里，中国境内

３８３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８２３米高地）以西约２．５公里，哈萨克斯坦

境内２９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９７９．０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６．７公

里。 

  从第十四界点起，国界线沿萨吾尔山（原苏联地图为萨吾尔岭）山脊线大体向

西行，经过３７３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２８．８米高地），至第十五界

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线上的３０８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高地）上，位于

中国境内２９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９４２米高地）西北约２．６公里，哈

萨克斯坦境内２９９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９８２．０米高地）南偏西南约

４．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２６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２５５．９米高

地）西南约８．２公里。 

  第十六界点在塔尔巴哈台山（原苏联地图为塔尔巴加台山脉）山脊线上的无名



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２４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２６１米高地）以北约１

５．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库尔托别小火山１３９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３

９２．６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５．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啬巴他斯山２７２８米

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沙克帕克塔斯山２７１６．６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２１．３公

里。 

  从第十六界点起，国界线沿塔尔巴哈台山（原苏联地图为塔尔巴加台山脉）山

脊线大体向西行，经过１７４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７４４．９米高地）、布

凯阿苏达坂（原苏联地图为布博凯－阿苏山口）、库孜贡塔斯达坂（原苏联地图为

库孜贡塔斯山口）、２４３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４２７．５米高地）、哈巴

尔苏山口，至第十七界点。该界点在塔尔巴哈台山（原苏联地图为塔尔巴加台山

脉）山脊线上的２４３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萨雷－切库山２４３１．４米高

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２８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２８７米高地）西偏西北

约５．７公里，中国境内２３５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３８５米高地）西北约

４．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萨拉纳依山２２０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萨雷阿巴

依山２１９０．７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１０．０公里。 

  从第十七界点起，国界线沿无名山山脊线（原苏联地图为拉斯塔依嫩扎塔斯

山）大体向南行，至第十八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线上的１９１２米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１８８５．６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３５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２３８５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９．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２６米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１４３４．４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５．７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朱万托别

山２１９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如安托别山２１９８．０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１

１．２公里。 

  从第十八界点起，国界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布尔汗布拉克河（原苏联地图

为布尔汗－布拉克河），然后转顺该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行，至第十九界

点。该界点在布尔汗布拉克河（原苏联地图为布尔汗－布拉克河）水流中心线或主

流中心线与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

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６２米高地）西偏西北约

１．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１７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９１．０米高

地）以东约１．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２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３

４．４米高地）以南约８．２公里。 

  从第十九界点起，国界线顺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水流

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行，至第二十界点。该界点在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

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无名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８８４米高地）西北约６．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９３１米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９２９．５米高地）东北约１５．８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６２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８５７．１米高地）以东约５．４公里。 

  从第二十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１４．１公里，至第二十一界

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阿克乔克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

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８４米高地）西南约１３．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



内巴克图山１２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博克堆山１２７３．８米高地）东偏东

北约７．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加曼奇山９３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热曼什山

９００．９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３．５公里。 

  从第二十一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３．１公里，至第二十二界点。该

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８４米高地）南偏西南约１５．５公

里，中国境内坐标７８·４６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公路桥

西北约８．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克图山１２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博克

堆山１２７３．８米高地）以东约７．４公里。 

  从第二十二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南行约３．８公里，至第二十三界点。

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一无名时令河河床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坐标７

８·４６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公路桥西偏西北约８．９公

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６４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４０．２米高地）以东约

７．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巴克图山１２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博克堆山１

２７３．８米高地）东南约５．６公里。 

  从第二十三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１１．２公里，至第二十四

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中国塔城市通往哈萨克斯坦巴克特镇的公路中心线的相

交处，位于中国境内坐标７８·４６卡拉奇塔特河（原苏联地图为卡拉基塔特河）

公路桥西偏西南约１２．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５９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５

９０．７米高地）以东约１２．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６４０米高地（原苏联地

图为６４０．２米高地）南偏东南约１１．９公里。 

  从第二十四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８．９公里，至第二十五界点。该

界点位于中国境内塔斯喀克４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达沙布干山４４８米高

地）北偏西北约６．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２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２

１．３米高地）以东约７．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５９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５９０．７米高地）东南约１５．５公里。 

  从第二十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１２．５公里，至第二十六

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额敏河（原苏联地图为艾灭里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

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塔斯喀克４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达沙布干山４

４８米高地）西南约７．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８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

８５．７米高地）东北约１３．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０５米高地（原苏联地

图为４０５．１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０．８公里。 

  从第二十六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２３．８公里，至第二十七

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一无名干河（原苏联地图为时令河）河床中心线的相交

处，位于中国境内９２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３１．８米高地）北偏东北约

４．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７９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７９５．５米高地）东

北约４．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８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８５．７米高

地）以南约１１．６公里。 

  从第二十七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１７．１公里，至第二十八

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察汗托海河（原苏联地图为察干－托盖河）水流中心线



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９２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３１．８米

高地）南偏西南约１２．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９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

９３．３米高地）东北约６．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２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

为８４３．３米高地）东南约７．０公里。 

  从第二十八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２０．３公里，至第二十九

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小路（原苏联地图为土路）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

境内普先德能巴斯１２０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９７．０米高地）以北约１

２．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７７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０６．８米高地）以

东约６．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３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５２．０米高

地）东南约３．９公里。 

  从第二十九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偏西南行约２．４公里，至第三十界

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无名谷谷底中心线（原苏联地图为布尔干渠中心线）的相

交处，位于中国境内普先德能巴斯１２０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９７．０米

高地）以北约１１．７公里，中国境内８５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５５．５米

高地）东北约３．８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７７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０

６．８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４．２公里。 

  从第三十界点起，国界线沿无名谷谷底中心线（原苏联地图为布尔干渠中心

线）大体向西行，至第三十一界点。该界点在无名谷谷底中心线与汗乔尔路中心线

的相交处（在原苏联地图布尔干渠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８５５米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８５５．５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２．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７７８米高

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０６．８米高地）以南约２．４公里。 

  从第三十一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西南行，至第三十二界点。该界点在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

方地图上的红线）与一无名干河河床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８５５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８５５．５米高地）以西约４．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多拉特沟

（原苏联地图为多拉堆河）与丘尔丘特河（原苏联地图为舒尔舒特河）相交处东北

约９．２公里。 

  从第三十二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南行，至第三十三界点。该界点在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

地图上的红线）与多拉特沟（原苏联地图为多拉堆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

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８５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５５．５米高地）西南约

７．０公里，中国境内９６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５８．６米高地）以西约

５．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多拉特沟（原苏联地图为多拉堆河）与丘尔丘特河

（原苏联地图为舒尔舒特河）相交处东偏东北约５．９公里。 

  从第三十三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南行，至第三十四界点。该界点在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

地图上的红线）与丘尔丘特河（原苏联地图为舒尔舒特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

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９６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５８．６米高地）西南

约８．５公里，中国境内１５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８１米高地）以西约



１０．８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多拉特沟（原苏联地图为多拉堆河）与丘尔丘特河

（原苏联地图为舒尔舒特河）的相交处东南约７．８公里。 

  从第三十四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三十五界点。该界点在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

（双方地图上的红线）与加曼铁列克特河（原苏联地图为铁列克堆河）水流中心线

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１５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８１米

高地）西偏西南约１４．８公里，中国境内１５７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３

５米高地）西北约１５．７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

１３．４米高地）东北约１０．６公里。 

  从第三十五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三十六界点。该界点在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

（双方地图上的红线）与克彼利河的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

境内１５７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３５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１５．０公里，

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１３．４米高地）东北约５．９公

里。 

  从第三十六界点起，国界线沿中国地图上的汗乔尔路中心线（双方地图上的红

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三十七界点。该界点在６９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５７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３５米高地）以

西约１５．６公里，中国境内９５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５２．５米高地）西

北约４．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８９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１３．４米高

地）东偏东北约４．１公里。 

  从第三十七界点起，国界线沿双方地图上的红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至第三十

八界点。该界点在上述红线与铁列克提河（原苏联地图为库萨克河）水流中心线或

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８１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０９．５米高

地）西偏西南约４．２公里，中国境内梭浪贝１３２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３

２８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１０．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９米高地（原苏联地

图为３７８．９米高地）东北约１３．２公里。 

  从第三十八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７．４公里，至第三十九界点。该

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梭浪贝１３２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３２８米高地）西偏西

南约８．０公里，中国境内１１１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４１米高地）以西

约１２．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８．９米高

地）以东约１２．０公里。 

  从第三十九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约１．８公里，至第四十界

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梭浪贝１３２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３２８米高地）

西偏西南约８．０公里，中国境内１１１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４１米高

地）以西约１１．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

８．９米高地）以东约１２．８公里。 

  从第四十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偏东南行约１４．９公里，至第四十一界

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１１１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１４１米高地）以南约



８．５公里，中国境内７１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７１４．０米高地）西南约

１．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６５．０米高

地）东北约２２．７公里。 

  从第四十一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东偏东南行约９．３公里，至第四十二界

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９８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９８４．７米高地）西偏西

南约３．２公里，中国境内１３０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２４１米高地）西偏

西北约１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６５．０米

高地）东偏东北约２８．６公里。 

  从第四十二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约９．２公里，至第四十三界

点。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１３０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２４１米高地）西偏西

南约６．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４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４６５．０米

高地）以东约３０．９公里。 

  从第四十三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１３．８公里，至第四十四界点。

该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３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西偏西北约３．６公

里，中国境内６３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５８５米高地）以北约２１．０公里，

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６．１米高地）东偏东南约

３．８公里。 

  从第四十四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南行约２．４公里，至第四十五界点。

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中哈铁路接轨处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３７１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以西约４．９公里，中国境内６３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

为５８５米高地）以北约１９．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０米高地（原苏联地

图为３７６．１米高地）东南约３．２公里。 

  从第四十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西偏西南行约７．３公里，至第四十六界

点。该界点在上述直线与喀拉达坂沟（原苏联地图为无名沟）的谷底中心线的相交

处，位于中国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８８２米高地）东北约４．８公里，哈

萨克斯坦境内１２７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２６４．７米高地）东南约９．９

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０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０９．０米高地）以南约

９．８公里。 

  从第四十六界点起，国界线溯喀拉达坂沟（原苏联地图为无名沟）谷底中心线

大体向西偏西北行，至第四十七界点。该界点在阿拉套山（原苏联地图为萨雷古尔

岭）山脊线上的喀拉达坂（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口）处，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２２米

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东北约６．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９２１米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９９．６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１６．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

６４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０８．１米高地）西南约１０．１公里。 

  从第四十七界点起，国界线沿阿拉套山（原苏联地图为萨雷古尔岭）山脊线大

体向西偏西南行，经过２５６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５５２．４米高地），至

第四十八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线上的２４８８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５１

２．０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５３３米高地）东北

约３．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９２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９９．６米高



地）以南约１３．１公里。 

  第四十九界点在阿拉套山（原苏联地图为准噶尔阿拉套岭）山脊线上，位于中

国境内贝徒哈门３４７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４５０米高地）北偏西北约

５．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１６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１６９．２米高

地）南偏西南约１０．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依斯普勒山３４３０米高地（原苏

联地图为３４３９．０米高地）西南约８．０公里。 

  从第四十九界点起，国界线沿阿拉套山（原苏联地图为准噶尔阿拉套岭）山脊

线大体向西偏西南行，经过桑的克塔斯山３７３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２

２．０米高地）、麦里其其格山口（原苏联地图为他尔拉乌勒山口）、琼可格达坂

（原苏联地图为萨雷比留克山口）、库克托木（原苏联地图为郭克套山口）、巴散

斯克（原苏联地图为巴斯坎山口）、３９７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９９０．０

米高地），至第五十界点。该界点在上述山脊线上，位于中国境内同达林３４４９

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４６１米高地）以北约８．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７

２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７２１．８米高地）以东约１４．３公里。 

  从第五十界点起，国界线沿喀赞套山（原苏联地图为崆郭罗鄂博山）山脊线大

体西南行，至额勒森布勒格达坂（原苏联地图为洁灭克别山口），再大体转向东南

行，经德木克达坂（原苏联地图为郭克苏山口），至第五十一界点。该界点在别珍

套山（原苏联地图为别珍套岭）山脊线上的４１２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０８

２．０米高地），位于中国境内同达林山３４４９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４６１

米高地）以南约１１．７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０６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

０６２．８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８．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９３８米高地（原

苏联地图为卡贝尔套山３９００．１米高地）以东约３．５公里。 

  从第五十一界点起，国界线沿别珍套山（原苏联地图为别珍套岭）山脊线大体

向东行，经过康喀达巴罕（原苏联地图为喀赞－达坂山口），至第五十二界点。该

界点在上述山脊线上４０７４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０８６．５米高地）上，位

于中国境内４１０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０４８．０米高地）以西约８．３公

里，中国境内３４３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４３２．０米高地）西北约５．９

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９２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９５７．０米高地）东北

约７．６公里。 

  从第五十二界点起，国界线大体向南行，先至无名河，然后顺该无名河水流中

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和霍尔果斯河（原苏联地图为热兰德河、乌尔坎卡赞河）水流中

心线或主流中心线行，再沿卡赞库里湖水面中心线并顺霍尔果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

流中心线行，至第五十三界点。该界点在霍尔果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

位于中国境内１０６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西偏西北约４．２公里，哈

萨克斯坦境内公路交叉处８６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公路交叉处）东北约８．７

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３７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３６８．０米高地）东偏

东南约９．２公里。 

  从第五十三界点起，国界线沿双方地图上的红线大体向南行，穿过中国霍尔果

斯（原苏联地图为尼坎齐）居民点和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居民点之间的公路，至第



五十四界点。该界点在霍尔果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于哈萨克斯坦境

内６０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０１．７米高地）东北约７．４公里，哈萨克斯

坦境内６６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７２．８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１１．２公

里。 

  从第五十四界点起，国界线顺霍尔果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

行，至第五十五界点。该界点在霍尔果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与伊犁河水流

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处，位于中国境内坐标５０·６４土路交叉处西北约

４．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６１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１３．０米高地）北

偏东北１１．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５８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５７９．２米

高地）南偏东南约１０．４公里。 

  从第五十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约３０．８公里，至第五十六

界点。该界点在１１０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４

４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西北约１１．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无名高

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２８．０米高地）以北约１０．６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

０２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０２９．８米高地）北偏东北约２２．２公里。 

  从第五十六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东南行约１２．２公里，至第五十七

界点。该界点在特奇勒干山１６０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特克勒干山１６０

１．６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４４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西南约

４．２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０２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０２９．８米高

地）东北约１５．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５２８．０

米高地）以东约６．０公里。 

  从第五十七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３．０公里，至第五十八界点。该

界点在一支脉的山脊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２６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山）

北偏西北约６．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０２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０２

９．８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１４．１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无名高地（原苏联地图

为１５２８．０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７．４公里。 

  从第五十八界点起，国界线沿上述支脉山脊线大体向南偏西南行，经２４５８

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４５６．４米高地），然后沿无名山（原苏联地图为洁灭

尔里克套岭）的山脊线大体向东行，至第五十九界点。该界点在该无名山（原苏联

地图为洁灭尔里克套岭）山脊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３２３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

３１５５米高地）以西约４．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３１２４米高地（原苏联地

图为３１２９．０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１３．０公里。 

  从第五十九界点起，国界线沿卡拉套山山脊线大体向南行，经过沙尔诺海山３

５４７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萨雷诺霍依山３５５５．８米高地），沿山坡下行，

至第六十界点。该界点在哈桑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６０

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６１５米高地）西南约８．１公里，中国境内无名高地

（原苏联地图为２８１９米高地）东偏东北约２．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７０

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６２４．０米高地）以南约４．３公里。 

  从第六十界点起，国界线沿山坡上行，然后沿沙尔套山（原苏联地图为萨雷套



山）山脊线大体向西偏西南行，经过阿尔钦达坂（原苏联地图为卡拉盖雷山口）、

阿克库龙的山口（原苏联地图为阿库龙的山口），再沿山坡下行，至第六十一界

点。该界点在苏木拜河（原苏联地图为苏木别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

于中国境内３１７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３０８９米高地）西偏西南约７．６公

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２４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２３３．９米高地）以北约

３．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２２７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２８１．８米高

地）东偏东南约０．７公里。 

  从第六十一界点起，国界线顺苏木拜河（原苏联地图为苏木别河）水流中心线

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东南行，至第六十二界点。该界点在苏木拜河水流中心线或主

流中心线（原苏联地图为苏木别河）与特克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的相交

处，位于中国境内衣尔门第河与卡拉苏河交汇处西南约７．７公里，哈萨克斯坦境

内２１３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１３６．０米高地）东偏东南约１４．４公

里。 

  从第六十二界点起，国界线溯特克斯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西偏西

南行，至第六十三界点。该界点在特克斯河南弯水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８

１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７９８米高地）北偏西北约６．６公里，哈萨克斯坦

境内诺海托勒盖山１８２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１８．０米高地）东北约

４．４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１９８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９８７．２米高

地）南偏西南约６．６公里。 

  从第六十三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４．４公里，至第六十四界点。该

界点在莫盖托里盖山（原苏联地图为诺霍依－托勒盖山１８５３．０米高地）上，

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１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７９８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３．５

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坐标３４·３０公路交叉处东偏东北约９．１公里，哈萨克

斯坦境内诺海托勒盖山１８２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１８．０米高地）东偏

东南约２．７公里。 

  从第六十四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偏西南行约８．３公里，至第六十五界

点。该界点在１８２６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１

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７９８米高地）西南约８．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坐

标３４·３０公路交叉处东南约７．５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诺海托勒盖山１８２

５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８１８．０米高地）以南约９．２公里。 

  从第六十五界点起，国界线以直线向南行约２．１公里，至第六十六界点。该

界点位于中国境内１８１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１７９８米高地）南偏西南约

９．９公里，中国境内２６２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７２３米高地）北偏东北

约４．３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坐标３４·３０公路交叉处东南约９．２公里。 

  从第六十六界点起，国界线沿双方地图上的红线大体向西偏西南行，至第六十

七界点。该界点在纳林果勒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上，位于中国境内２６２３

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２７２３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３．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

坐标３４·３０公路交叉处东偏东南约９．７公里。 

  从第六十七界点起，国界线溯纳林果勒河水流中心线或主流中心线大体向南偏



东南行，先至该河河源，然后沿冰谷上行，至第六十八界点。该界点在山脊线上的

４２８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名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４２３７米高地（原

苏联地图为４２２５米高地）以西约１０．７公里，中国境内４０２３米高地（原

苏联地图为４００６米高地）西偏西北约７．９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４２４５米

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２２７．０米高地）以东约７．０公里。 

  从第六十八界点起，国界线沿无名山山脊线（原苏联地图为灭里几阿纳依内山

岭）大体向南行，经过阿拉阿依格尔山口（原苏联地图为阿拉阿依格尔山口）、４

４６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４４２６．０米高地），至第六十九界点。该界点在

上述山脊线上６２４２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全苏地理协会１００周年峰６２７

６．０米高地）上，位于中国境内６７３１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６７６９米高

地）以西约６．８公里，中国境内５５７３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５５８１米高

地）北偏西北约１２．０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５７９０米高地（原苏联地图为无

名山）东南约１０．７公里。 

  从第六十九界点起，国界线沿山脊线向西偏西南行，至中哈国界终点。 

  上述中哈国界线，用红线标在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和原苏联地图

上。在国界线叙述中所用长度均系从这些地图上量取的。 

  用红线标绘中哈国界线的上述地图附在本协定之后，并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

分。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应继续进行谈判，根据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解决中哈

国界线从第十五界点至第十六界点、从第四十八界点至第四十九界点的走向问题。 

  第四条 为了实地确定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哈国界线，缔约双方决定根据对等

的原则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实施勘界工作－－确定边界山脉的分水

岭和界河中心线或其主流中心线的确切位置，根据本协定第五条确定界河中岛屿的

归属，树立界标，起草勘界文件，绘制详细的勘界地图，以及解决与完成上述任务

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中哈国界线，以山脉为界地段沿分

水岭行，以河流为界地段沿河流中心线或其主流中心线行。分水岭、河流中心线或

其主流中心线的确切位置以及据此划分的河流中岛屿的归属，待中哈勘界时具体确

定。 

  确定主流的主要根据是中水位时的河流流量。 

  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界河均为非通航河流。 

  第六条 缔约双方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三国交界点将由有关国家另

行确定。 

  第七条 缔约双方同意，实地勘定的中哈国界线同样应沿垂直方向划分上空和

底土。 

  第八条 在边界地带，包括界河可能发生的任何自然变化不影响实地勘定的中

哈国界线位置和岛屿的归属，除非缔约双方达成其他协议。 

  在界河中界线勘定以后新出现的岛屿，按勘定的界线划分，如果新出现的岛屿



骑在勘定的边界线上，由缔约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其归属。 

  第九条 本协定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应尽速在北京互

换。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阿拉木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

文、哈文和俄文写成，如对文本的解释出现分歧，缔约双方以中文、俄文文本作

准。 

  注：缔约双方已互换批准书，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起生效。地图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李  鹏          纳扎尔巴耶夫 

    （签字）           （签字） 

 

 

 

 

 


